2015-2016学年第2学期期末考试考生注意事项

    根据《梧州学院考试周管理规定》，对历年考试过程当中常发生的违规违纪现象，特别提醒如下：
一、参加考试的考生务必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，学生证或身份证遗失必须到本学院开具盖印带相片的学籍证明，方能进入考场。两证缺一不允许参加考试。两证必须放在桌子的左上角或右上角的桌贴位置，不要放在抽屉，考试全程随时接受监考员和巡考员的检查。

二、考生座位需听从监考员安排按照学号顺序隔位就坐，不能随意调换座位。如考场坐不下，请听从监考员安排调至另一个教室参加考试并签到，试卷交给所在考场的监考员。

三、考生所带的包、外套、雨伞、课本、笔记本、眼镜盒、笔袋、塑料袋、小抄、手机（关机且手机的闹铃功能必须关闭）、照相机、电子设备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一律放在讲台附近的物品放置处，不允许放置在课桌或身上里，一旦发现按考试违纪处理。监考员不负责保管手机等贵重物品，丢失自负。特别强调，开卷考试只允许带课本，不允许携带手机、笔记本、小抄、复习资料。如遇到先考闭卷部分再考开卷部分的考试，请考生将课本放置在地板上。在考闭卷部分时，课本不允许放在抽屉或课桌上，否则一律当作弊处理。考试过程不允许学生随意走动上讲台拿课本。凡考试过程中考生随身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，无论是否使用，一经发现即认定为作弊。

四、考生在考试全程中不得交头接耳、翻抄纸条、查看手机、互换试卷甚至群体作弊，一旦发现，以当场认定事实为准。考生违纪、作弊一律按照《梧州学院考试管理办法》处理。

五、凡无故不参加考试或参加考试不交卷者，以旷考论处，成绩记零分，旷考考生不得参加该课程补考。凡考试作弊或严重违纪者，成绩记零分，不得参加该课程补考。

六、考试时间通常是上午9点开考，下午15点开考，但《大学英语》考试时间较为特殊，请考生注意查看安排表。考生需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听考场指令。考生迟到30分钟一律不得进入考场，开考30分钟后可以交卷。考试结束前需提前交卷的考生请举手示意，并将试卷和草稿纸放在桌上。等监考员检查收下试卷和草稿纸后方可离开考场。考试结束前15分钟不允许交卷，考生必须等到考试结束。

七、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后，所有考生必须停笔，将试卷和草稿纸放在桌子上，安静地等待监考员收取。当监考员收完并且清点完所有试卷和草稿纸后，考生方可离开考场。

八、本次期末考试不允许考生自带草稿纸，需要草稿纸的科目监考员会统一发放。考生拿到草稿纸后在草稿纸的左上角写上班级、姓名和学号。考试过程中遇到草稿纸不够用的情况，考生需举手示意，监考员将用过的草稿纸回收后再发新的草稿纸。草稿纸一律不能带出考场，考完后由监考员统一处理。

如有疑问，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2016年7月1日
